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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２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４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

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叶洋友先生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３１．８２ ％

。

董事长叶洋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１

）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２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不存在重大缺

陷。

（

３

）公司将聘请资信评级机构，对公司主体及公司债券信用级别进行评级，预计公

司债券信用级别符合发行要求。

（

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净资产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１０．３２

亿元，

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项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的

规定。

（

５

）公司经营业绩良好，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足以支付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三）项及《试点办

法》第七条第（五）项的规定。

（

６

）本次发行前，公司未发行过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

超过

４

亿元。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二）项及《试点办法》第七条第（七）项关于本次发

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４０％

的规定。

（

７

）本期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票面利率由公司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市场

询价协商确定。

（

８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

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或补

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９

）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

①

前一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

②

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仍处

于继续状态；

③

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④

最近三十六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或公司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

为；

⑤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⑥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

１０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将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资格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在债券有效存续期间，资信评级机构每年至少公告一次跟

踪评级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额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

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原有股东的配售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可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

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

３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３－７

年，为单一期限品种。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

期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

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

５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或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用途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

６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

７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交易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公司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公司

将至少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按照有关程序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

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

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否

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具体配售安排、上市地点

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

２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

３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４

）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

５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相关上市事宜；

（

６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宜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

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宜进行相应调整；

（

７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宜；

（

８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宜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钱江四桥经营权补偿费为本次公司债本息偿付可能需要的

流动性支持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本次公司债付息和到期兑付支付的安全，公司拟与商业银行签订《流动

性支持贷款协议》，在债券存续期内，当本期债券付息和兑付发生临时资金流动性不足

时，由商业银行在付息或兑付首日前五个工作日给予流动性支持贷款（具体金额依据每

一期偿债资金缺口为准）。 为此，拟以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钱江四桥经营有限公司拥有

的钱江四桥经营权剩余年限的经营权补偿费为本次本息偿付可能需要的流动性支持贷

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至贷款项下款项还清之日为止，但已质押部分的的钱江四桥

经营权补偿费除外。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商业银行签署上述协议等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７

，

２５４

，

３２２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律师见证并出具 《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ＴＣＹＪＳ２００８Ｈ１２０

号）。 该所律师认为：腾达建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签字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本次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２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５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全部发

出并确认。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该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有关事项的说明》

（该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１

亿

元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不超过

３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债券期限》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及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确定

２００９

年拟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为单一品种。

（该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２４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海九龙山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在上海淮海中路

１０４５

号淮海国际广场

４５

楼会议厅举行。

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７６

人，共持有代表公司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３２０５ ％

；

其中

Ａ

股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６９

人，共持有公司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

Ａ

股股份总

数的

５６．６６９９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２．３２３１ ％

；

Ｂ

股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７

人，共持有公司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３９６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９９７４ ％

。

本次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公司律师列席了会议。 经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４

，

７５０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８１％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７

，

７０５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７２％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４

，

７５０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８１％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７

，

７０５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７２％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４

，

７５０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８１％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７

，

７０５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７２％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４

，

７５０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８１％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７

，

７０５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７２％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７５６

，

９４０ １０

，

１０８ １０７

，

９３４ ９９．９７７８％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７０５ １０

，

１０８ ９０

，

１２４ ９９．９７２７％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６９

，

２３５ ０ １７

，

８１０ ９９．９８９２％

（六）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的会计师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５６

，

９５０ ７

，

３８０ １０

，

６５２ ９９．９９６６％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６９

，

９０５ ７

，

３８０ １０

，

６５２ ９９．９９５１％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七）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４

，

７５０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８１％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７

，

７０５ ７

，

３８０ ２

，

８５２ ９９．９９７２％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八）审议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项目借款，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６

亿元的议

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６

，

９７８ ７

，

３８０ ６２４ ９９．９９８５％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９

，

９３３ ７

，

３８０ ６２４ ９９．９９７８％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九）审议公司向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发放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贷款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３２

，

８７４

，

９８２ ５３２

，

８６６

，

９７８ ７

，

３８０ ６２４ ９９．９９８５％

Ａ

股股东

３６７

，

７８７

，

９３７ ３６７

，

７７９

，

９３３ ７

，

３８０ ６２４ ９９．９９７８％

Ｂ

股股东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１６５

，

０８７

，

０４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十） 审议公司向股东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２

亿元左右的借款额度，

期限为

２

年左右，借款利率为零利率，还款来源为现金或实物资产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２３２

，

６６３ １

，

２２５

，

１３１ ７

，

３８０ １５２ ９９．３８９０％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９８

，

４５１ １

，

１９０

，

９１９ ７

，

３８０ １５２ ９９．３７１５％

Ｂ

股股东

３４

，

２１２ ３４

，

２１２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股东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作为关联方及

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意见：

经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等资料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０６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５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０

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

００

八年年度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北京市东直门内海运仓

１

号海运仓国际大厦

５０８

室

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３１

，

０５２

，

８０５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

７７７

，

２００

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２９％

。

公司

６

名董事，

１

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公告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林端董事长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如下决议：

１

、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３４

，

８２９

，

９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

，

１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８９

，

６８８

，

３３３．１１

元， 利润总额

１６１

，

６４５

，

９２２．９０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９

，

７５１

，

１３６．３６

元，股东权益

１

，

５３９

，

１３９

，

３４６．０３

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虽实现盈利，但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初累计未弥补亏损为

－２２７

，

７１３

，

９８０．８

元，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因

此，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弥补亏损后的未分配利润

为

－９７

，

９６２

，

８４４．４４

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本年利润用于弥补历

年亏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５

、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长兼总裁薪酬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非执行董事津贴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０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１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长薪酬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２

、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

、 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按照特别决议方式，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１５

、 关于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７３４

，

８３０

，

００５

股赞

成，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江日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发表了法律

意见。 其意见为：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参会董事签名的《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０

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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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传真形式会签，形

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公司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收购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

６８．３３％

股权的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实现公司的承诺，遵循向以煤焦化为中心的产业链上下游纵深发展的公司发展规划，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２０７７

万元收购四川圣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以货币资金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收

购刘兴良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以货币资金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收购冯斌持有

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 收购完成后，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将持有圣

达工贸

６８．３３％

的股权。

公司另一子公司四川圣达焦化还持有圣达工贸

３１．６７％

的股权，因此，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

有圣达工贸的全部权益。 这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期来看，对圣达工贸的收购一方面将使公司拥有自己的原材料基地，实现煤焦一体化生产，

同时赋予公司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从而保证公司焦炭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产业整合

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保障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另

一方面，公司坚持以煤化工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通过收购圣达工贸使公司的产业链成功地向上游进行

了延伸，公司在新增一个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也发展成为一家煤焦一体化的上市公司。 公司将以此次

收购为起点，将焦煤产业培育为公司另一个支柱产业。

从短期来看，此次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综合能力，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增加公

司的经营利润。

公司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本次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王光友先生、魏威先生）均已回避表

决，其余董事均表示同意。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０６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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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焦化”）与四川圣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能源”）、刘兴良、冯

斌在四川省成都市签署《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攀枝花焦化以货币资金收购

以下股权：

（一）圣达能源持有的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

按照经审计的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工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

产为

３

，

１１８．３７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０３９５

元，收购价款为

２

，

０７９

万元。

（二）刘兴良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按照经审计的圣达工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３

，

１１８．３７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０３９５

元，收购价款为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

（三）冯斌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按照经审计的圣达工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３

，

１１８．３７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０３９５

元，收购价款为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

收购完成后，攀枝花焦化将持有圣达工贸共计

２

，

０５０

万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８．３３％

，成为其

控股股东。 收购完成后圣达工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 占注册资本比例

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

２０５０

万

６８．３３％

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

９５０

万

３１．６７％

合计

３０００

万

１００％

此次收购前，本公司子公司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焦化”）持有圣达工贸

９５０

万股

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１．６７％

；圣达能源持有圣达工贸

２

，

０００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刘兴良持有圣

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冯斌持有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 刘兴良任

圣达工贸前任董事长和圣达能源的法定代表人，冯斌任圣达工贸现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陈永洪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陈永洪也为圣达能源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已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上述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审核， 认可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交易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没有损害股东、公司和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同意将

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位，其

中独立董事

３

位；实到董事

９

位，其中独立董事

３

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收购华坪县圣达煤业工

贸有限公司

６８．３３％

股权的议案》。 根据回避表决制度有关要求，公司九名董事中有两名关联董事予以

回避，分别为：王光友董事、魏威董事。 其他七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三位独立董事通过审议发表独

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同意此次关联交易。

２

、 董事会在对 《公司子公司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收购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

６８．３３％

股权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有利于公司合理配置和利用优质资源，实现高效化

运营。

４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决策程序合法，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市场准则；关联交

易内容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获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无需获得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名称：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仁和区布德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德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焦炭、粗苯、煤焦油生产；销售：煤炭产品、金属材料（除贵金属）、矿石（除贵金矿）、化工

产品（不含粗苯、煤焦油以外的危化品）、耐火材料、五金、交电。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４

，

７３３．０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６

，

０７５．９９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

２

、关联方名称：四川圣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仁和区布德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兴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焦炭生产；煤炭产品、金属材料（除贵重金属）、矿石（除贵金矿）、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耐火材料、五金、交电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圣达能源的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均良好，履约能力较强，对公司形成坏账损失

的可能性较小。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圣达工贸基本情况

圣达工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注册成立，注册地点华坪县兴泉镇兴泉村，法定代表人冯斌。 经营范

围为：民用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矿山机电设备销售。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净资产

３

，

１１８．３７

万

元（经审计），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１１９．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９４０．５２

万元（经审计）。

（二）圣达工贸

２

，

０５０

万元股权

圣达工贸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圣达焦化持有圣达工贸

９５０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１．６７％

；圣达能

源持有圣达工贸

２

，

０００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刘兴良持有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冯斌持有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 收购完成后，攀枝花焦化将持有圣达工贸

共计

２

，

０５０

万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８．３３％

，成为其控股股东。

（三）以上股权转让人对所转让的股权具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所转让的股权均未设置担保、抵

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限制协议股权转让的任何判决、裁决，也没有任何会对本

协议股权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法院裁决、裁定等。 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签署协议四方名称：攀枝花市圣达焦化有限公司（甲方）、四川圣达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刘兴良（丙方）、冯斌（丁方）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３

、交易标的：华坪县圣达煤业工贸有限公司

６８．３３％

股权

４

、涉及总金额：

２

，

１３０．７７

万元

５

、交易结算方式：现金

６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比重：收购完成后，攀枝花焦化将持有圣达工贸共计

２

，

０５０

万股权，

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８．３３％

，成为其控股股东。

７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次交易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

１

）经甲、乙、丙、丁四方签章；

（

２

）经甲、乙两方有权机构批准及甲方控股股东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８

、履行合同的期限

（

１

）甲方在其控股股东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作出本次收购决议后十日内，将收购乙

方所持股权资金

２

，

０７９

万元的

５０％

划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将收购丙方所持股权资金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的

５０％

划入丙方指定的账户；将收购丁方所持股权资金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的

５０％

划入丁方指定的账户。 余款在

３

个

月内付清。

（

２

）乙、丙、丁三方需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将协议股权过户给甲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

（二）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攀枝花焦化的自有资金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符合有关股权转让定价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市场公允价

格。

根据本公司子公司攀枝花焦化与圣达能源、刘兴良、冯斌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本次交易相关股

权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将根据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所反映的圣达工贸净资产值为基础， 结合交易

标的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四川君和会计师有限责任公司对圣达工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

准日的审计结果，圣达工贸净资产

３

，

１１８．３７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０３９５

元，此次关联交易股权转让定价

如下：

１

、攀枝花焦化以自有资金收购圣达能源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

，

０００

万股权，按照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３９５

元作价

２

，

０７９

万元；

２

、收购刘兴良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按照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３９５

元

作价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

３

、收购冯斌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按照经审计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每股净资产

１．０３９５

元作

价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只涉及股权交易，圣达工贸的全体员工留置。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为了实现公司的承诺，遵循向以煤焦化为中心的产业链上下游纵深发展的公司发展规划，以货币

资金

２

，

０７９

万元收购圣达能源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

，

０００

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以货币资金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收购刘兴良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以货币资金

２５．９８７５

万元

收购冯斌持有的圣达工贸

２５

万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０．８３％

。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攀枝花焦化将持有圣达工贸共计

２

，

０５０

万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８．３３％

。 由

于公司另一子公司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还持有圣达工贸

３１．６７％

的股权，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拥有圣达工贸的全部权益。 这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期来看，对圣达工贸的收购一方面将使公司拥有自己的原材料基地，实现煤焦一体化生产，

同时赋予公司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从而保证公司焦炭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产业整合

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保障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另

一方面，公司坚持以煤化工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通过收购圣达工贸使公司的产业链成功地向上游进行

了延伸，公司在新增一个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也发展成为一家煤焦一体化的上市公司。 公司将以此次

收购为起点，将焦煤产业培育为公司另一个支柱产业。

从短期来看，此次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综合能力，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增加公

司的经营利润。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

３

、独立董事意见书

４

、股权收购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圣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根据中国证监

会 《关于核准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３４３

号文）， 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通过各销售机构向社会公开募集，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本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２

，

８８４

，

８９６

，

２０８．１３

元人民币，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６５８

，

０３３．２８

元人民币。 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

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３１

，

７９５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计算，募集发售期募集的有效份额为

２

，

８８４

，

８９６

，

２０８．１３

份，利息结转的基金

份额为

６５８

，

０３３．２８

份基金份额， 两项合计共

２

，

８８５

，

５５４

，

２４１．４１

份基金份额，

已全部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１

，

４６８

，

１４９．６２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０．０５０９％

。本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汇丰晋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汇丰

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金

合同生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

３

个月时间内开始办

理。具体开始办理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至

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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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ＳＴ

派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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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收到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喻晖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

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喻晖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

达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经董事会同意，公司决定对旗下基金经理作如下调整：

刘光华先生不再担任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聘任沈雪

峰女士为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以上聘任的基金经理无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分或行政监管情况。 上述调整自公

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个人简历

沈雪峰女士，经济学硕士，

１６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 历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主办、股票自营部投资经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高

级研究员；亚洲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兼固定收益证券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研究所

副所长；华富基金管理公司资深研究员、投研部副总监等职。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任华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任华富成长趋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重新加入华安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至今担任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７

证券简称：承德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５

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获得相关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接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的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钢铁集团下属上市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方案的批复》（冀政函［

２００９

］

６２

号），以及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出具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河北钢铁集团下属上市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的批复》（冀国资发改革发展［

２００９

］

７６

号），河北省国资委经研究并报请河北

省人民政府，同意实施河北钢铁集团下属上市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另外，商务部反垄断局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决定书》（商反垄调一［

２００９

］

３７

号），决定对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涉及的经营者

集中行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国务

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

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需获得本公司、 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邯郸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等监管部门的核准。

特此公告。

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增加爱建证券作为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５１９６８８

，后端

５１９６８９

；以下简称“交银

精选”）、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级

５１９５８８

，

Ｂ

级

５１９５８９

；以下简称“交银货币”）、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５１９６９０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１

；以下简称“交银稳

健”）、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５１９６９２

，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３

；以下简称“交银成长”）、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５１９６９４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５

；以下简称“交银蓝筹”）、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６８０

；

Ｂ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６８１

；

Ｃ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６８２

；以下简称“交

银增利”）、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９６

；以下简称“交银环球”）和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前端

５１９６９８

；后端

５１９６９９

；以下简称“交银先锋”）的场

外代销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务范围

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 投资者可在爱建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开

户及以下业务：

１

、交银精选、交银货币、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和交银

增利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２

、交银环球的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３

、交银先锋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上述各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费率请详见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告仅对增加爱建证券为本公司旗下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

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有关上述基金及相关业务的详细

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

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

相关公告，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查询。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联系人：陈敏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投资者可以在上海、深圳、厦门、宁波、嘉兴、重庆

６

个城市的

１４

家爱建证券营业网点办理有关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等业务：

办理相关业务的流程详见爱建证券的业务流程规则。

２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彭纯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３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公 司 网 址 ：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

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

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６１

号文），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募集工作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本次募集的净销售额为

１

，

８００

，

９１８

，

５６２．２４

元人民币 （其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净销售额为

４２２

，

９５５

，

９２１．５１

元人

民币，

Ｂ

类基金份额的净销售额为

１

，

３７７

，

９６２

，

６４０．７３

元人民币），认购款项在

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３１８

，

８５６．５４

元人民币（其中

Ａ

类基

金份额认购款项产生的利息为

９１

，

２７２．７９

元人民币，

Ｂ

类基金份额认购款项

产生的利息为

２２７

，

５８３．７５

元人民币）。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上投摩根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１６

，

９９４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计算，设立募集期募集的有效份额为

１

，

８００

，

９１８

，

５６２．２４

份基金份额（其中

Ａ

类基金份额

４２２

，

９５５

，

９２１．５１

份，

Ｂ

类基金份额

１

，

３７７

，

９６２

，

６４０．７３

份）， 利息结

转的基金份额为

３１８

，

８５６．５４

份基金份额（其中

Ａ

类基金份额

９１

，

２７２．７９

份，

Ｂ

类

基金份额

２２７

，

５８３．７５

份），两项合计共

１

，

８０１

，

２３７

，

４１８．７８

份基金份额（其中

Ａ

类基金份额

４２３

，

０４７

，

１９４．３０

份，

Ｂ

类基金份额

１

，

３７８

，

１９０

，

２２４．４８

份）， 已全部

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归投资者所有。其中本公司基金从业人员持有的基金

份额总额为

０

份，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０％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

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

＂

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

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

自该日起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

金。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